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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乌珠穆沁旗哈达图水泥有限责任
公司从西乌珠穆沁旗宝日胡硕煤炭有限
公司购买5000吨原煤，款项已交但发票
却迟迟未开具，在税收管理员的协调下，
终于取得发票，西乌珠穆沁旗哈达图水
泥有限责任公司财务人员激动地说：“太
谢谢了，真没想到可以这么快就解决！
真的太谢谢了！”拿到发票的那一刻，脸
上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今年，国家税务总局启动“我为纳税
人缴费人办实事暨便民办税春风行动”，
立足纳税人缴费人需求，出台10大类30

项100条惠企便民举措。国家税务总局
西乌珠穆沁旗税务局按照上级党委和旗
委政府有关要求，以落实《关于进一步深
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意见》为指引，紧扣

“提速、增效、减负”主线，深入推进精确
执法、精细服务、精准监管、精诚共治，实
现了服务发展能力更强、税收营商环境
更优、办税缴费体验更好、“春风行动”品
牌更亮。

西乌珠穆沁旗税务局以“五字服务”
最大限度便利纳税人，不断提升纳税人
满意度和税法遵从度，让纳税人更加深

切感受到便民服务带来的办税实惠。突
出一个“便”字，靠机制提速度。对于纳
税人缴费人反映的疑难复杂问题，充分
发挥协同机制作用，将问题推送至业务
部门进行精准研判、快速处理；力求一个

“简”字，减轻办税负担。打造了导税“三
分流”办税服务模式，有效将平均办税时
长在原基础上缩减2-3分钟；把握一个

“特”字，实行特事特办。为A级纳税信
用等级的大企业纳税人开设办税绿色通
道，让诚信纳税人真正享受到办税的便
利，打造企业“金名片”；落实一个“暖”

字，实现服务“零距离”。投入使用自动
办税服务厅，依托“互联网+办税服务”和

“非接触”办税模式有效解决纳税人在办
税中的“痛点”“难点”“堵点”，全厅实现
WIFI全覆盖，配备打印机、复印机等各
类办公用品；做足一个“实”字，转作风见
实效。落实领导带班与环节干部轮岗

“双制度”，班子成员靠前指挥，每日值班
局领导及时解答纳税人的涉税咨询，妥
善应对各种重要紧急突发情况，及时协
调处理各类问题。

(冯智慧）

纾困解难心连心 “五字服务”暖人心
“这次收到60多万元退税款，解了

公司的燃眉之急，感谢税务局的好政
策。”华光金属工业（包头）有限公司财
务负责人郑燕开心地说道。近期该公
司资金周转困难，九原区税务局在了解
到企业的实际困难后，组织企业熟悉国
家延期缓缴税款的政策规定，辅导企业
正确操作退税流程，指定专人跟踪受理
审批各环节，一日内就实现退税款直达
企业账户，受到企业的点赞。今年政府
工作报告提出，实施新的组合式税费支

持政策：坚持阶段性措施和制度性安排
相结合，减税与退税并举。九原区税务
局按照国家政策为符合缓缴税费政策
享受条件的制造业中小微企业办理缓
缴退税业务。面对周期更长、规模更
大、情况更复杂的情况，九原区税务局
按照疫情防控要求，为纳税人建立起绿
色通道，通过免填单、纳税人授权等方
式简化退税流程，为纳税人提供退税便
利，截至目前累计办理退税738笔，涉
及退税金额约845万元。 （杨雨桐）

九原区税务局落实缓缴税费政策
助力中小微企业成长

今年2月以来，内蒙古突发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形势较为严峻。面对疫情
来袭，中国进出口银行内蒙古分行（下称
分行）的青年员工凝心聚力，冲锋在前，
疫情防控不放松，业务学习两不误，保障
理论学习不停摆，业务发展不停步。

3月1日，习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国
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
上发表重要讲话后，中国进出口银行内
蒙古分行青年理论学习小组（下称学习
小组）迅速行动起来，第一时间组织青
年干部以线上学习的方式，深入领会讲

话精神，从重要讲话中汲取精神力量,
推动分行各项工作扎实开展，彰显团结
一致战胜驻地疫情的坚定决心和昂扬
斗志。

学习中，小组成员积极分享学习心
得，全体成员认识到：不论过去、现在还
是将来，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都是
激励我们不畏艰难、勇往直前的宝贵精
神财富。小组成员纷纷表示，青年应该
不断磨炼意志，砥砺前行，成为传承党
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忠实传人，不
断增强意志力、坚忍力、自制力，努力将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到政策性银
行日常工作中去，时刻自重自省，严守
纪法规矩，守住拒腐防变防线，守住内
心，正心明道、怀德自重，勤掸“思想
尘”、多思“贪欲害”、常破“心中贼”，以
内无妄思保证外无妄动。

学习后，青年骨干进一步表示：要
在接下来的各项工作中发扬青年突击
队担当和斗争精神，鼓足干劲、继续冲
锋在前，努力做到在机遇面前主动出
击，不犹豫、不观望，在困难面前迎难而
上，不推诿、不逃避，在风险面前积极应

对，不畏缩、不躲闪，继续保障好分行疫
情防控和业务发展。

学习小组由分行38名青年干部组
成，各处室设有联络员，形成网络支撑体
系。分行全体青年同志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不
断提高政治站位，强化理论武装，坚定
理想信念，在投身建设内蒙古“两个屏
障”“两个基地”“一个桥头堡”伟大实践
中发挥生力军、突击队作用，为新时代
亮丽内蒙古贡献分行青春力量。

（张剑 王彦）

政治自觉 思想自觉 行动自觉

中国进出口银行内蒙古分行理论学习不停摆业务发展不停步

为进一步拓宽消防宣传渠道，
增加消防宣传受众面，全面提高全
市新闻从业者消防知识水平，将新
闻工作者有效发展为消防志愿者，
近日，内蒙古乌海市消防救援支队
走进乌海市广播电视台开展消防宣
传培训，300余名工作人员参加了
培训。

培训过程中，支队宣传人员主
要针对新闻从业人员如何更好地开
展日常家庭防火知识宣传进行了培

训，并希望新闻工作者借助媒体人
工作特性和点多面广的优势，延伸
消防宣传触角，开展消防宣传。

下一步，支队将成立媒体记者
消防志愿者服务队伍，充分利用媒
体自身平台优势，向群众普及宣传
正确的消防安全知识，积极发现并
消除身边的消防安全隐患，提高全
民扑救初起火灾和逃生自救互救能
力，全力夯实火灾防控基础。

（崔抒宇）

开展消防宣传 延伸消防触角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转让基准日的贷款本金及利息余额，债务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东方博海公司的利
息、罚金、违约金及其他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以及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式计算，
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原告、申请执行人垫付的应由债务人及
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评估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和正式发票确定的金额为准。

2.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
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或法院的生效判决确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债权金额、
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一、债权转让通知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

司（以下简称“华融内蒙古分公司”）与北京东方博海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博海公司”）于2022年 2月
16日签署了《债权转让协议》，华融内蒙古分公司将其对下
列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从权
利及其项下全部权利、权益以及由此衍生的全部权利、权
益（以下统称“标的债权”）依法转让给东方博海公司。东
方博海公司已支付完毕全部债权转让价款，依法取得标的

债权所有权，为标的债权的合法权利人。华融内蒙古分公
司作为债权转让方、东方博海公司作为债权受让方依法联
合通知该等债权有关的债务人、担保人及其他相关当事人
债权已转让的事实。

二、债务催收公告
东方博海公司作为华融内蒙古分公司上述债权的合

法受让人，已依法取得上述债权，现依法向债务人、担保人
和其他义务人进行催收，请各债务人、担保人和其他义务
人，或债务人、担保人和其他义务人的权利义务承继人，自

本公告刊发之日起，向东方博海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
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法院裁判文
书所确定的义务。

特此公告
转让方：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

区分公司
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54号

金融大厦14楼
转让方联系人：梅先生

联系电话：0471-5180584
受让方：北京东方博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首东国际A座1005
受让方联系人：单少华
联系电话：13662100194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
北京东方博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3月24日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
与北京东方博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公告清单
基准日：2021年11月20日 单位：人民币 元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合计

借款人

内蒙古统壹绒业控股
有限公司

克什克腾旗天太皮毛
皮革有限责任公司

通辽市源源煤炭经销
有限责任公司
多伦县奥翔春天商贸
有限责任公司
多伦县索伦工贸有限
责任公司
锡林浩特市腾达盛商
贸有限责任公司

锡林郭勒盟兴建工贸
有限责任公司

锡林浩特市辰星商贸
有限责任公司
锡林浩特市吉庆工贸
有限公司
正蓝旗泰华萤石矿业
有限公司

西乌旗万发清真食品
肉类有限责任公司

本金

16,309,827.23

9,027,356.05

7,988,790.64

18,409,563.52

14,000,000.00

969,930.61

8,992,477.50

2,756,975.35

280,463.14

3,995,626.12

3,070,000.00

85,801,010.16

利息

5,434,534.20

3,014,131.41

9,046,099.82

22,405,095.40

18,188,891.45

1,489,104.58

4,204,750.66

614,111.76

555,746.80

6,245,612.71

1,221,765.45

72,419,844.25

保证情况

由自然人刘吉国、高超、吴子军、苏玉兰、刘亚非、李泽辰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由自然人刘松明、翟玉珍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由自然人战明军、曹海英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由内蒙古晶鼎聚龙化工有限公司、自然人钱小虎、郭秀
云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由自然人刘海军、周立秋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由自然人杨小红、杨晓英、齐峰、张伟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

由内蒙古兴建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张
锦海、宋佳音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由自然人高旭、王春花、高康丽、李鹤梧、杨慧珍、李录山、
梁爱琴、王玉霞、刘瑞英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由自然人任庆雨、李树英、吉胜军、宋会琴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由自然人张东升、张东辉、岳淑敏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

由自然人杨万庆、杨素云、杨德胜、全莹莹承担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抵（质）押情况
1、由内蒙古统壹绒业控股有限公司持有的工业厂房、办公楼、土地使用权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1）位于林西县林西镇富
源街北侧永胜路西侧工业用地，面积17,796.376平方米；（2）位于林西县林西镇北门外2处工业厂房，面积合计6,113.79
平方米；（3）位于林西县林西镇宏林工业园区工业用地，面积10,091.63平方米；（4）位于林西县林西镇北门外办公用楼，
面积3,296.88平方米。2、由自然人刘吉录、刘亚非、刘吉国自有的3辆轿车提供抵押担保。
1、由克什克腾旗天太皮毛皮革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房产及土地使用权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1）位于克什克腾旗经棚镇经
锡路商服用地，面积2,014.64平方米；（2）位于克什克腾旗经棚镇园林路5处商业房产，面积合计4,201.81平方米。2、自然
人刘松明以其持有的克什克腾旗天太皮毛皮革有限责任公司股权提供最高额权利质押担保。
由战明军持有的房产及土地使用权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1）位于通辽市科尔沁区霍林办事处一委1#楼1-3层、2#楼1-3
层房产，建筑面积合计3,837.89平方米；（2）位于通辽市科尔沁区霍林一委工业用地，面积5,304.69平方米。
由多伦县山西会馆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持有的房产及土地使用权提供抵押担保：（1）位于多伦县诺尔镇兴盛社区会馆街商业
房产，面积合计4,649.50平方米；（2）位于多伦县山西会馆广场西侧商业用地，面积合计3,942.90平方米。
由多伦县索伦工贸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房产及土地使用权提供抵押担保：（1）位于多伦县上都社区胜利大街房产，面积
3,402.00平方米；（2）位于多伦县上都社区胜利大街工业用地，面积34,050.00平方米。
由自然人杨光生、侯俊伶持有的房产及土地使用权提供抵押担保：（1）位于锡林浩特市额办阿日嘎朗图社区牧民一条街4号
商业房产，面积359.80平方米；（2）位于锡林浩特市额办牧民一条街商业用地，面积177.86平方米。
由锡林郭勒盟兴建工贸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房产及土地使用权提供抵押担保：（1）位于锡林浩特市杭办东园街工业土地，
面积10,416.46平方米；（2）位于锡林浩特市杭办东园街车间，面积2,050.95平方米；（3）抵押房产位于锡林浩特市杭办东
园街办公楼用楼及车间，面积3,602.99平方米。
由锡林浩特市辰星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房产及土地使用权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1）位于锡林浩特市楚办德吉社区综
合用地，面积1,421.46平方米；（2）位于锡林浩特市楚办德吉社区朝木尔里格街房产，建筑面积808.27平方米。

无

由自然人张东升、岳淑敏持有的房产及土地使用权提供抵押担保：（1）位于正蓝旗上都镇工业园区工业厂房，面积3,972.03
平方米；（2）位于正蓝旗上都镇黄旗嘎查境内工业用地，面积10,732.3平方米。
由西乌旗万发清真食品肉类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房产和土地使用权提供抵押担保：（1）位于西乌珠穆沁旗巴拉嘎尔高
勒镇河东开发区工业用地，面积2,153.70平方米；（2）位于西乌珠穆沁旗巴拉嘎尔高勒镇翁根街3处工业厂房，面积合
计1,867.75平方米。

●不慎将温赛南的《新闻记者证》（证号：B15000266000134）
丢失，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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